
E nfr.,6i+fr+9-r02 ++EH | +Xnffi 3 ̂ #&+F e-d.aeft

PFJqayA:  RE 102 +12 n  19  E (A f "5w)
fficE+r.: : f + 12 B+ 10 r\
ffi a'&,,eJ : fr +FR 8 &H 2 +i#.8
r.fi :rtg,Jrnfr+\qe. '4 rX W /o>. t>.->*
i l f r^F: rKtF&*cfr  (@HA)- t l+F+cf (+frk()-  f f i t f  -E+tr (+'+4).  thkr;*Efr ( ' t^,

z+ A )' A *B *tfr ( t E A )' #4'd * sr ( Rt E A ) .',1 *kE * er ( fiE Ft ) . * (tL/& *,
E (+*4.4).  *+cPnlF1+ (++tt tk*.)

-ahlF;.^H :  
"*R_f{*Ef i  

(AEA)- i t+t tZcf (Et"E4 ).  i4+R4++,& (A*.n^+) .8t+r^lFt#
(4xFfia\f.)

3e,14 : 6 ryyo O* W ̂ E& H.fE ( r\irq : 85512 )
+ry+ : ffi+nnw^L*Ffr A ( r\iA : 88625)

E . 4*sF4
- . ;€?8 r02 ++Effi 1 +Yfrffi 2 ̂ W.X.E+R+-&!Ln+. ' '+R v+4+- "

fl,. +e+€4
- - +p. E r02 ++EH 1 +FfrH 2 ̂ W4.8+H@#"i*i&.+h"41'ftfr' .

B"EA +€
r&EA 103-104 ++/\e€H zhal++tq,y,1'r#a +-Ei,t6&4+^)R K-
(AFH4- :  ta ,EA #€* ;  h \ i lb . i89072)
(4)
F-d.*€,€ "

+r141'Efrt i .f&it 102.0s.06 i.'t-'&ft24H€if."l(Jnfrz&Rzi*.i#\ - ,;1 16fielrTz&&: trftAFfriy"iz+
H€&Rixr,E4 F +S?*x6,€ i AFfrzX+z+Rtr6-&3en&# t511164tvh . (2)412,s
hUh #rnEilig€kiBtqfr,tL"i't1n . (3)g+-iFfE.ei&#r7try#,ln. rh*.Ai|frrxiSA* u-n,€
+'+H+ ' &9)E EA&?,s ' ib*x+raT=kqi+^hE"Eaifrlf,Fft#+ersaa++& ' s;tr:r,s
d*+€*?t?A ' 4+.L&&+2+F eE?A "

E * -

* &

I

' &rk rh6..

in, sA

enEA +E
At E A x+ +F + x'v' 1, # e B- + * + h\ + 4a $n n R- 11'' 4(€ ft 1 03- 1 04 + + )\+ + L)''"8
?t?b "  (  AFH4= :  pt  E '*  t*M ; , r \JA :  88591 )
(4)
FS,*€.€ "

+^4t,Efrt: )t{+R102.0s.06 +i'&E+R+;#"3?,t&.1&*a*?#, - 'y'i 'rfra4'rrTz+&: &.AF|>&E+
Aq,-rh-#E+F es?&€@ ; aFft'&#+Re+?*3eeftffi F,+(r)tvzrtsh . (2)4*4,s

?i, EE

r{ ;*,

8.4Ffr

F.E 102 +  12  n  19  a  Ey jw 102-1-3,tE&E+Aqr*..x14*,F. r '  * 4R



                          

                               

民國 102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四                                      102-1-3_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頁 2，共 4頁 

能力的內容或權重的關聯性說明、(3)對課程結構的影響說明。已請財管系補充所需相關資

料，俾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三：研究所代表劉千鳳同學提案、會計系戚務君老師附議 

案  由：建議維持以學生參與討論為主要教學方法課程之教學品質，請 討論。   

        (負責同仁：劉千鳳同學；分機：62161) 

說  明：(略)  

決  議：請主席於院務會議「課程委員會工作報告」中口頭報告此案由，表達院課程委員會對於以學

生參與討論為主要教學方法課程的上述建議。 

執行情形：已於 102.12.09院務會議中做口頭報告。 

 

提案四：院課程委員會  提 

案由：本院 100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複審案，請 討論。 

       (負責同仁：楊蕙榕；分機：85512) 

說明：(略)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 102.11.20公告本院 100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名單，並將於 102.12.24 院期末聚餐中舉

行教學特優獎教師頒獎儀式。 

 

提案五：院課程委員會  提 

案  由：擬新增本院碩士班共同必修 1學分「企業社會責任與倫理」及博士班共同必修零學分「學術 

        研究倫理」課程，請 討論。 (負責同仁：楊蕙榕；分機：85512) 

說  明：(略) 

決  議：新增本院碩士班共同必修零學分「企業社會責任與倫理」課程及博士班共同必修零學分「學

術研究倫理」課程，兩課程均以研討會/工作坊方式進行，並提案至院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已提案至 102.12.09 院務會議討論，會中決議「照案通過，有關實際執行面委請課程委員

會及信義書院再商討規劃如何落實」。 

 

二、報告 102.05.06 之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節錄)提案五之決議-專業必修科目及

畢業學分調整等相關規定，請見附件二。 

1. 凡調增必修且增加畢業學分數者之修訂案須送外審。 

2. 外審資料包含：(1)全系課程結構說明(2)本次調整理由說明(3)新增必修科目之課程大綱(4)

修訂後與核心能力連動關係。兩位外審委員請院或系推薦，或參考課程結構外審委員名單，

外審後如有必要才召開會議。 

3. 必修科目修訂之程序：提系所課程委員會及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系所課程委員會會議

紀錄需包含(1)修訂理由(2)與核心能力的內容或權重的關聯性說明(3)對課程結構的影響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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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本院碩士班共同必修零學分「企業社會責任與倫理」課程及博士班共同必修零學分「學術研

究倫理」課程之提案，已於 102.11.14院課程委員會及 102.12.09院務會議決議通過。此 2門課程

擬於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配合學校必修科目修訂之行政作業程序與會議時間，請各系

所幫忙配合於102學年度第2學期之期初系所課程委員會議/系務會議前通過將此二課程加入碩博

班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中，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四、將於學校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期間，e-mail 請全院所有學生踴躍上網填答，除可依學校規定獲得一

定選課點數外，教學意見之反映為本院遴選院教學優良教師之主要依據，不僅對教學優良教師而

言是一種鼓勵，更能協助課程的精進。 

            

      叁、討論事項 

提案一：國貿系   提 

案  由：擬提案恢復商學院教學意見調查採紙本問卷施測，請討論。 

       （負責同仁：國貿系李玉如；分機：87006） 

說  明： 

一、以往商學院教學意見調查採行紙本施測，於上課時至課堂上發放問卷，問卷回收率一向很

高，老師對於意見調查結果也持信賴態度。 

二、目前商學院配合全校，教學意見調查採上網填答，填答率一年低於一年，尤其大四課程下

學期正逢學生畢業之際，問卷填答率更低於平均，因此諸多老師對於調查結果存疑，也對

教學績優評選結果抱持保留態度，皆建議商學院可回歸原本的紙本施測。 

三、商學院辦理紙本施測的模式行之有年，建議以在有效的預算及豐富的經驗下恢復紙本施測，

以使調查結果更趨公允。 

決  議：  

      一、針對紙本問卷施測，教務處提出下列 3點考量與建議： 

          1.依學校規定，學生上網填答教學意見問卷，可獲得一定選課點數。如改採紙本施測，會

與學校作業時間有所落差，影響學生選課點數與選課權益。 

          2.現行學校之教學意見調查與學生自評核心能力調查合併為一連續問卷系統，若需分開，

學校必須重新設計問卷調查系統或者同學必須重複填寫教學意見部分（紙本填一次，再

上網填一次）。 

          3.學校已全面實施線上填寫問卷，若採紙本施測，需以專案上簽處理。 

      二、針對本案，成立小組討論未來紙本施測之可行性與相關配套措施。小組成員為民調中心主

任鄭天澤老師，及院課程委員會委員彭金隆老師、林我聰老師、蔡祖閩同學、劉千鳳同學。 

      三、建請各系所考量現行以安排及借用校∕院∕系所電腦教室時段，請同學統一至電腦教室進

行教學意見線上問卷填答，以提高問卷填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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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院課程委員會   提 

案  由：擬請修訂「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教師獎勵辦法」有關教學績優補助之大學部有效課程認定及

教師參與甄選資格規定，請討論。（負責同仁：楊蕙榕；分機：85512） 

說  明： 

一、本院教學績優補助之有效課程認定，原規定問卷填答必須達有效問卷數之最低門檻為碩士

班 10 份及學士班 20 份，擬依照「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碩士

班、學士班每班招生名額數上限（分別為 30 人、50 人）之比值（1：5/3），調整學士班

有效課程之有效問卷數最低門檻為 17 份。 

      二、非ETP/EMBA任課教師參與甄選資格，原規定為「每學年授課數達3科者，或授課數2科但平

均修課人數達40人以上者，且加入評比的有效課程最少需有2門課」，擬修改為「加入評

比的有效課程最少需有2門課」。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相關文件，詳見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擬自 101學年度開始實施，並提案至院務會議討論。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下午 2點 


